
嘉義市垃圾焚化廠 代清除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申請流程 

 

事業機構（廢棄物產生者） 

委託合格公民營清除機構 

民營機構須簽訂委託清運合約 
自行清除 

向當地環保局申請許可（註 2） 

事業填具廢棄物進廠申請表 

送交環保局審核 

填具代處理申請表格（註 3） 

1. 經環保局審核同意進廠 

2. 車輛進廠過磅，跟車者或自行清

運車輛駕駛於磅單簽名確認。 

3. 進廠事宜均依本市垃圾焚化廠代

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管理規定辦

理。 

通知事業機構繳費 

至環保局行政科出納繳費結案 

【說明】 

註註11、、  代清除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其

處理費及計價條件等依據「嘉義

市代清除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收

費自治條例」辦理。 

註註22、、  事業機構如採自行清運方式，須

先依「事業自行清除處理事業廢

棄物許可管理辦法」，向當地環保

局申請自行清除許可。 

註註33、、  填具進廠申請表並用印後，須檢

附事業證明文件（如：公司或工

廠登記證明、事業與委託清除機

構之契約書影本等任一項可供證

明之文件）。 

註註44、、  辦理自有車輛進廠磁卡，須檢附

清除許可證、清除車輛行車執

照、車輛保險證明等文件影本。 


